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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文件 
校政发〔2022〕168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室 
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《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

(试行）》业经 2022 年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

印发施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

2022年 12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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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
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(试行） 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，落实实验室安全

主体责任，提高安全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，实

现对实验室安全风险的精准管控，依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

展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教科信厅函〔2021〕

38 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是根据危险源的特性和可能

导致（引发）危险的严重程度进行安全风险评估（评价），并

配套专业化安全管理和预防措施。 

本办法中所称的危险源是指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疾病、物

质财产损失、工作环境破坏等的根源、状态、行为，或其组合；

危险源辨识指识别危险源的存在并确定其特性的过程；风险评

价指对危险源导致的风险进行评价，对现有控制措施的充分性

加以考虑以及对风险是否可接受予以确定的过程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级各类教学实验室。实验室分

类分级以房间为单位，按照所涉及的危险源及安全风险程度进

行分类和风险等级的认定。 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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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学校“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”全面负责指导实

验室分类分级管理工作，包括对分类分级管理办法的审定和对

执行情况的监督。 

第五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在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

小组领导下，负责制定实验室分类分级管理办法，统筹协调开

展全校实验室分类分级认定工作，实施分类指导。 

第六条 各学院作为实验室安全管理的责任单位，负责组织

所属实验室进行危险源辨识，并对辨识结果进行审核认定；根

据实验室安全风险认定结果组织开展风险等级标识的张贴、管

理措施的制定、应急预案的编写等工作，并负责落实相关管理

规定；对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进行动态管理。 

第七条 各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室安全管理直接责任人，

负责落实本实验场所风险源的辨识，辨识结果报所在学院审核

认定；对重点危险源进行风险评估，建立应急管控措施并报所

在学院备案；实验场所的危险源及存放情况发生改变，应及时

报所在学院进行审核认定。 

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分类管理 

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分类主要根据实验场所中涉及的危险

源类别进行划分，结合我校学科门类、专业设置及教学科研特

点，将全校实验室分为五类：化学类、生物类、辐射类、机械

类和其他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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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化学类实验室。化学类实验室包括涉及化学反应、

化学试剂的实验室。这类实验室中的危险源主要分为两类，一

类是易制爆、易制毒、有毒化学药品可能带来的化学性危险源；

另一类是高压、高温及设备设施缺陷和防护缺陷所带来的物理

性危险源。实验室从事的实验研究中涉及风险性大的因素，应

明示于分类分级的标牌上，起到警示作用。管理重点是剧毒、

易制毒、易制爆、麻醉和精神类药品、国家应急管理部重点监

管的危险化学品、实验气体、化学废弃物等的安全管理。 

（二）生物类实验室。生物类实验室危险源主要分为两类，

一类是病原微生物，包括病毒、细菌、真菌、寄生虫等；另一

类是生物材料，包括转基因生物、实验动物、实验用传代细胞

等。这些危险源的释放、扩散可能引起实验室内和外部环境空

气、水、物体表面的污染或人体感染，可对实验室人员、内外

部环境造成危害。管理重点是开展病原微生物研究和实验必须

在具备相应安全等级的实验场所进行，使用的实验动物及相关

产品必须来自有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的单位且质量合格。 

（三）辐射类实验室。辐射类实验室是指涉及放射性同位

素、射线装置等的实验场所，主要危险源为放射性物质。管理

重点是放射源及射线装置的使用资质、存放场所、涉辐人员防

护、辐射废物处置等的安全管理。 

（四）机械类实验室。机械类实验室包括涉及机械设备、

电气设备、特种设备等的实验室。这类实验室的主要危险源包

括机械加工类设备与工具、高压及大电流设备、激光设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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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重点是高温、高压、高速运动等特殊设备及机械、电气等

的安全管理，特种设备应按要求取得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

《压力容器登记卡》或其他有关登记证件，定期检验，操作人

员持证上岗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。 

（五）其他类实验室。其他类实验室主要是指不包括上述

危险源的实验场所，危险源主要是少量的用电设备可能带来的

安全风险，管理重点是规范用电。 

第九条 以上各类实验室应严格遵守国家及学校相关法规

制度要求，履行各类安全审验和报批程序，学校和各学院在实

验室风险评价的基础上，针对危险源实施差异化管理。 

第四章  实验室安全分级管理 

第十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标准：根据实验室涉及危险源

的数量及危险程度，依据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评价指标评分，

将实验室安全风险级别由高到低划分为一级（高危险等级）、

二级（较高危险等级）、三级（中度危险等级）、四级（低度

危险等级）4 个等级（《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表》见附表 1）。 

第十一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评价指标主要包括：实验室

所从事的各类教学科研项目过程中存在的风险；存放或使用危

险化学品、病原微生物产生的风险；存放或处置危险废物产生

的风险；使用实验室射线装置、钢瓶、压力容器、烘箱、马弗

炉、起重类设备、高压强磁设备等产生的风险等（《实验室安

全风险评价表》见附表 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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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安全风险等级认定 

（一）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

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，危险源最多，风险最大。 

存放或使用易燃、易爆、高毒、腐蚀危险气体，剧毒、易

制爆、易制毒化学品；存放或使用第一、二类病原微生物；存

放或使用非豁免放射源或Ⅰ类、Ⅱ类射线装置；使用千伏以上

高压电；危险化学品（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除外，下同）存量

大于等于 80L（或 Kg）；易燃易爆性化学品（压缩气体或液化

气体除外，下同）存量大于等于 40L（或 Kg）；按照《实验室

安全风险评价表》评分≥80 分，涉及其中一项的实验室确定为

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。 

（二）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

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，危险源数量中等，风险程度中等。 

危险化学品存量大于等于 60L（或 Kg）且小于 80L（或 Kg）；

易燃易爆性化学品存量大于等于 30L（或 Kg）且小于 40L（或

Kg）；存放或使用除非豁免放射源和Ⅰ类、Ⅱ类外的射线装置；

存放须办理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的起重类设备；按照《实

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》评分，60 分≤评分＜80 分，涉及其中一

项的实验室确定为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。 

（三）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

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，危险源数量较少，风险程度较低。 

危险化学品存量大于等于 40L（或 Kg）且小于 60L（或 Kg）；

易燃易爆性化学品存量大于等于 20L（或 Kg）且小于 30L（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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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g）；存有传动类、转动类机械设备或强电类设备；按照《实

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》评分，30 分≤评分＜60 分，涉及其中一

项的实验室确定为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。 

（四）四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

四级安全风险实验室，危险源数量少，风险程度低。 

未列入以上 3 类的或按照《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》评分

＜30 分的实验室定为四级安全风险实验室。 

第十三条 在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认定中，对危险源和危险

程度存在争议或按上述原则无法确定等级的，实验室负责人将

实验室危险源情况、争议的问题及不能确定的原因报所在学院

进行审核，确定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。 

第十四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管理 

（一）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

1.在实验室安全信息牌上张贴一级危险级别警示标志，注

明实验室安全责任人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并明示危险源及实验

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。 

2.实验室必须进行危险源风险评估（评价），并对不同的

危险源制订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完善实验室相关安全管理制

度。 

3.实验室必须制订符合本实验室特点的安全培训内容和计

划，并指定专人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。 

4.实验室安全自查次数每月不少于4次，各学院安全检查次

数每月不少于2次。 



- 8 - 

（二）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

1.在实验室安全信息牌上张贴二级危险级别警示标志，注

明实验室安全责任人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并明示危险源及实验

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。 

2.实验室必须进行危险源风险评估（评价），并对不同的

危险源制订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完善实验室相关安全管理制

度。 

3.实验室必须制订安全培训计划，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安

全教育。 

4.实验室安全自查次数每月不少于2次，各学院安全检查次

数每月不少于1次。 

（三）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

1.在实验室安全信息牌上张贴三级危险级别警示标志，注

明实验室安全责任人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并明示危险源及实验

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。 

2.实验室应进行危险源风险评估（评价），必要时对不同

的危险源制订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制订实验室相关安全管理

制度。 

3.实验室必须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。 

4.实验室安全自查次数每月不少于1次，各学院安全检查次

数每2个月不少于1次。 

（四）四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

1.在实验室安全信息牌上张贴四级危险级别警示标志，注

明实验室安全责任人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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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实验室应进行危险源风险评估（评价），必要时对不同

的危险源制订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制订实验室相关安全管理

制度。 

3.实验室必须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。 

4.实验室安全自查次数每2个月不少于1次，各学院安全检

查次数每季度不少于1次。 

第五章  监督检查与实施 

第十五条 实验室分类分级实行动态调整。当实验室的使用

方向或研究内容等关键因素发生改变时，实验室应当重新进行

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，并将结果及时向各学院报备，告知相

关管理部门进行风险级别的调整，以便准确地实施安全监管。 

第十六条 学校根据实验室安全定级情况，高风险等级实验

室较多、承担安全管理任务较重的学院，在实验室安全建设投

入、实验人员安全培训及目标绩效考核等方面优先给予支持和

倾斜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标准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

附表:1.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表 

2.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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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 

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表 

实验室安全 

风险级别 
评价指标 

一级 

存放或使用易燃、易爆、高毒、腐蚀危险气体 

存放或使用剧毒、易制爆、易制毒化学品 

危险化学品（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除外，下同）存量≥80L（或 Kg） 

易燃易爆性化学品（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除外，下同）存量≥40L（或

Kg） 

存放或使用第一、二类病原微生物 

存放或使用非豁免放射源或Ⅰ类、Ⅱ类射线装置 

使用千伏以上高压电 

按照《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》评分≥80分 

二级 

60L（或 Kg）≤危险化学品存量＜80L（或 Kg） 

30L（或 Kg）≤易燃易爆性化学品存量＜40L（或 Kg） 

存放或使用除非豁免放射源和Ⅰ类、Ⅱ类外的射线装置存放须办理《特

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的起重类设备 

按照《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》评分,60分≤评分＜80分 

三级 

40L（或 Kg）≤危险化学品存量＜60L（或 Kg） 

20L（或 Kg）≤易燃易爆性化学品存量＜30L（或 Kg） 

存有传动类、转动类机械设备或强电类设备 

按照《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》评分，30分≤评分＜60分 

四级 按照《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》评分＜30分 

注：以每间实验室为位进行评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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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 

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 
序号 项目 分值 评价指标 计分标准 计分 

1 
教学科研

研究方向 
15 

所从事的实验是否涉及

合成放热、压力实验、持
续加热等危险程度较高

的因素。 

涉及合成放热实验，+5分 

  涉及压力实验，+5分 

涉及持续加热实验，+5分 

2 
危险 

化学品 
20 

实验室易燃易爆化学品

和危化品存量 

存在易燃易爆化学品（＜20L)，
+10分 

  
危化品存量＜10L（或 Kg），
+5分 

10L（或 Kg）≤危化品存量＜
40L（或 Kg），+10分 

3 
病原 

微生物 
10 

实验室是否存有和使用

病原微生物；病原微生物

危险等级 

无活性病原微生物或基因片
段，不计分 

  存在活性的病原微生物，对人
或其它动物感染性较弱，或感
染后易治愈，+10分 

4 危险废物 10 
实验室每月危险废弃物

的产生量 

产生量＜25L，+3分 

  25L≤产生量＜75L，+6分 

产生量≥75L，+10分 

5 气体钢瓶 10 气体钢瓶数量 

1-2个，+3分 

  3-5个，+6分 

6个及以上，+10分 

6 压力容器 10 
压力容器（气瓶除外）数

量 

1-2台，+3分 

  3-5台，+6分 

6台及以上，＋10分 

7 加热设备 5 烘箱、马弗炉数量 

1-2台，+1分 

  3-5台，+3分 

6台及以上，＋5分 

8 冰箱 10 

存放危险化学品的冰箱

使用年限，是否为防爆冰

箱 

使用年限＜5年，+1分 

  

5年≤使用年限＜8年，+3分 

使用年限≥8年，+5分 

不是防爆冰箱或未进行防爆改

造，+5分 

9 管理情况 10 实验室日常检查情况 

实验室每天进行检查并有日检

记录，不计分 
  

实验室未建立日检制度或日检

不落实或记录不完整，+10分 

注：以每间实验室为单位进行评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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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

校对：吴凤林 


